青海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销号公示表附件

	整改任务概述
	[bookmark: _GoBack]第三十二项：能耗强度控制不力。青海省2021年至2022年能耗强度不降反升，累计上升6.2%。2023年上半年能耗强度上升1.4%，9月被国家有关部门约谈。


	整改实施主体
	省交通运输厅

	整改目标
	到2025年，完成国家下达我省“十四五”单位GDP能耗降低目标任务。

	整改措施及成效
	省交通运输厅认真落实《肯海省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要求，印发实施《青海省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实施方案》，全力推进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制定印发《青海省推动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新行动实施方案》《2025年青海省加力扩围交通运输领域设备更新实施细则》等政策文件，深入实施城市公交车电动化替代更新等交通运输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七大行动”，全省累计受理报废更新车辆8444辆，涉及补贴资金5.27亿元。加强运输结构绿色转型，积极引导绿色低碳出行，全省公交新能源、清洁能源车辆占比99.1%，出租车占比 83.7%。加大低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成投运306个高速公路沿线服务区(停车区)充电车位。成功打造我省首个绿电五星级零碳服分区，实现巴扎服务区和临近隧道照明用电自给自足，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881吨。

	整改完成时间
	   2025年12月

	社会监督单位及联系电话
	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电话：0971-8139012



